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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２

日，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新筑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筑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新津聚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英科技”）减持股

份的告知函。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１

日期间， 新筑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聚英科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以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票

６

，

４５３

，

６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０％

。具体

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新筑投资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５－６－９ ２５．２３２ ２４

，

６００

１．００％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５－６－１０ ２４．３４７ ２

，

５７５

，

４００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５－６－１１ ２５．０９８ ３

，

８５３

，

６００

合 计

６

，

４５３

，

６００ １．００％

聚英科技在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１

日期间未减持公司股份。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新筑投资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７４

，

２５２

，

３０５ ２７．００％ １６７

，

７９８

，

７０５ ２６．００％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６０

，

０８８

，

０００ ２４．８１％ １５３

，

６３４

，

４００ ２３．８１％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４

，

１６４

，

３０５ ２．１９％ １４

，

１６４

，

３０５ ２．１９％

本次减持后，控股股东新筑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合计为

１９２

，

８９４

，

５１３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２９．８９％

，其中：控股股东新筑投资持有公司股票

１６７

，

７９８

，

７０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６．００％

；一致行动人聚

英科技持有公司股票

１６

，

０９２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４９％

；一致行动人新津新联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

伙）持有公司股票

９

，

００３

，

８０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４０％

。

三、承诺及履行情况

１

、新筑投资、聚英科技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作出的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

份。

２

、新筑投资在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时作出的承诺：自公司

２０１３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上市首日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１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所认购的

１

，

４１６．４３０５

万股新股。

新筑投资、聚英科技严格履行上述承诺，本次减持未违反以前做出的承诺。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２

、 新筑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聚英科技计划自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９

日起

５

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者大宗交

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７

，

０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８５％

。新筑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聚英科技

减持公司股份计划已经进行披露，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４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拟减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４４

）。

３

、自上次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起至本次减持后，新筑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聚英科技累计减持公司无

限售流通股股票

２６

，

４５３

，

６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的比例为

４．１０％

。

４

、本次减持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地位未发生变化。

五、备查文件

１

、新筑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聚英科技关于股份减持的告知函。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12日

证券代码:002661� � � �证券简称:克明面业 公告编号:2015-057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４

日

２．

本次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数量：向

１２

名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共计

１６０

，

０００

份

３．

本次预留的股票期权自该部分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１２

个月后满足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可以分

４

期申

请行权，期权有效期为

６０

个月。

４．

期权简称为：克明

ＪＬＣ２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司深圳分公司有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完成了《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所涉及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登记工作，现将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票期权授予的基本情况

１

、股票期权的授予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４

日

２

、标的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新股。

３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４６．６

元。

４

、授予对象和数量：激励计划包括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技术）人员共计

１２

人；授予预留的股票期权

数量为

１６

万份。

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６

日在巨潮资讯网公布的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预留限制性股

票及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中人员名单一致。

５

、股票期权的行权安排：

预留的股票期权自该部分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１２

个月后， 满足行权条件的， 激励对象可以分四期申请行

权。具体行权安排如下表所示：

行权期 行权时间 可行权比例

预留股票期权的第一个行

权期

自该部分股票授权日起满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权日起

２４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２５％

预留股票期权的第二个行

权期

自该部分股票授权日起满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权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２５％

预留股票期权的第三个行

权期

自该部分股票授权日起满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权日起

４８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２５％

预留股票期权的第四个行

权期

自该部分股票授权日起满

４８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权日起

６０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２５％

在行权期内，若当期达到行权条件，激励对象可对相应比例的股票期权申请行权。未按期申请行权的部

分不再行权并由公司注销；若行权期内任何一期未达到行权条件，则当期可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并由公

司注销。

二、授予登记完成情况

１

、期权简称为：克明

ＪＬＣ２

２

、期权代码为：

０３７６９０

３

、截止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２

日，公司已完成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登记。

４

、本次登记完成的预留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４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克明面业股份有

限公司预留限制性股票及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中的人员名单一致。

特此公告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13日

东方赢家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赢家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赢家保本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１３１７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以定期开放式运作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东方赢家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东方赢家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７９７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

日

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９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１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

１２

，

４１７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５２７

，

８７２

，

５６７．４０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２１

，

７１２．３９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５２７

，

８７２

，

５６７．４０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２１

，

７１２．３９

合计

５２７

，

８９４

，

２７９．７９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

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份）

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

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２４

，

００１．２２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４５％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

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２

日

注：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基金募集期间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

中列支。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本基金合同生效后，前往销售机构查询交易确认情况，也可以通过拨打本基金管

理人的客服热线（

４００－６２８－５８８８

）或登陆公司网站（

ｗｗｗ．ｄｆ５８８８．ｃｏｍ

或

ｗｗｗ．ｏｒｉｅｎ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查询交易确认情

况。

根据 《东方赢家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东方赢家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的有关约定，本基金以定期开放式运作，即自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起

１８

个月封闭运作，期间不接受基金的

申购、赎回等申请。本基金的开放期为保本周期到期日开始

５－２０

个工作日，其中，开放期的第

１

个工作日仅开

放基金的赎回、转换转出业务，其余工作日仅开放基金的申购、转换转入业务，开放期的具体时长和开放申

购、赎回业务的具体时间安排以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公告为准。基金管理人在开放期前依照《证券投资基

金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和基金管理人的公司网站上公告开放期的具体时间。

本基金为保本混合型基金，属证券投资基金中的低风险品种，其长期平均预期风险与预期收益率低于股

票型基金、非保本的混合型基金，高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者投资于保本基金并不等将基金作为存款放在银

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保本基金在极端情况下仍然存在损失投资本金的风险。投资人购买本基金份额的行为

视为同意保证合同或风险买断合同的约定。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002307� � � �证券简称:北新路桥 公告编号:临2015-40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2014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新

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

２０１５

】第

２０６

号）。公司董事会对相

关问题进行了认真调查与分析，并就问询函所提问题进行了回复，现公告如下：

问题一：

公司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４

年年末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８１．４０％

、

８３．７５％

和

８６．３３％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短期银

行借款及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为

２１．６

亿元。请详细说明公司资产负债率逐年上升的原因，公司是否能偿

还到期债务，并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一）资产负债率上升原因

因公司规模逐年扩大、对外投资增加以及施工行业固有特点等因素，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资产负债率有

所上升，具体原因如下：

近两年，公司资产增加主要是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及存货增加。应收账款增加主要系公司规模的扩

大，应收工程质量保证金、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等增加所致；其他应收款增加主要系项目履约保证金及投标保

证金增加所致；公司规模的扩大使存货按比例同时增加，另外施工过程长、业主结算滞后，也导致已完工未

结算金额增加。

２０１３

年度存货较上年同期增加

６８．１５％

， 主要系子公司蕴丰建设在合川通过招拍挂取得土地

所致。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负债增加主要系长短期借款、应付账款及预收账款增加所致。其中银行借款增加

６．８２

亿

元，主要系投资设立子公司和联营公司所致；应付账款增加

３．７７

亿元，主要系公司业务增加导致未付工程

款、保证金、机械租赁费等增加所致；预收账款增加

６．３６

亿元，主要是预收河南禹亳铁路发展有限公司、塔吉

克斯坦共和国交通部、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公共事业部等动员预付款。

２０１４

年度，公司负债增加主要系长短期借款和应付账款增加所致；其中长短期借款增加

７．０３

亿元，主要

系子公司增资和投资联营企业、

ＢＴ

项目投资及在建工程投资所致；应付账款增加

６．２８

亿元，主要系公司业务

增加导致未付工程款、保证金、机械租赁费等增加所致。

（二）

２０１５

年到期债务偿还说明

１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５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约

３

亿元 （

２０１４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２１

亿元），主要为主营业务收入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约

５

亿元；支付职工工资和各项税费等现金流量净额

－５．２７

亿元；

ＢＴ

项目、融资租赁、投标保证金和预售房款等其他经营活动产生的经营现金流量净额约

３．２７

亿元。

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约

－４．０９

亿元；其中主要是福建南平项目投资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约

－

４．３

亿元，其他投资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约

－０．２１

亿元。

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约

－１．９

亿元，计划通过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融资

１０

亿、银行

信贷融资

１０

亿元和其他融资

７

亿元；偿还短期借款及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约

２１．６

亿元，偿还到期公司债

及银行利息等约

７．３

亿元。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５

年度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２．９９

亿元，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为

１０．９５

亿元，期

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约为

７．９６

亿元。综上所述，公司认为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不存在违约风险。

问题二：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商品贸易销售收入、 产品销售收入和利息收入较

２０１３

年同期分别下降

３７．４４％

、

７３．５９％

和

５１．０９％

，产品销售收入和利息收入的毛利率较同比下降

７．０１％

和

１３．５３％

，请详细说明前述三类业务收入下

降的原因，并说明产品销售和利息收入两类业务毛利率下降的原因。

回复：

（一）商品贸易销售收入、产品销售收入和利息收入下降的原因

对比分析表

单位：万元

类 别

２０１３

年度营业收入

２０１４

年度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同

比增减变动

报表数

调整数

实际数

内部收入抵消 重分类影响

商品销售

１４

，

８０７．１３ ２

，

６９５．９５ ６６３．３２ １１

，

４４７．８６ ９

，

２６２．７７ －１９．０９％

产品销售

３６

，

０９４．９４ １９

，

４２３．４０ １６

，

６７１．５４ ９

，

５３１．０７ －４２．８３％

利息收入

１１

，

６０６．２０ １０

，

２０８．４５ １

，

３９７．７５ ５

，

６７６．５５ ３０６．１２％

１

、商品销售收入下降原因：

（

１

）

２０１３

年湖北北新投资对北新路桥内部单位的钢材、水泥等销售收入

２６９５．９５

万元，在审计报告中按

产品分类收入列示明细时误按总额在工程收入类别抵消，而未根据收入实质在商品销售类别抵消，导致产

品类别列示金额有误，但不影响汇总后的收入成本总额，不影响净利润；

（

２

）

２０１３

年审计报告中将建材租赁收入

６６３．３２

万元分类到商品销售收入， 而

２０１４

年审计报告根据业务

实质又将天瑞建材公司的建材租赁收入分类到租赁收入里，因分类影响的金额

６６３．３２

万元。

（

３

）剔除这以上两个因素外，商品销售收入下降

１９．０９％

，主要原因是周转材料和碎石受

２０１４

年度外部市

场环境因素的影响，市场需求降低，行业竞争压力大，致使毛利率降低。

２

、产品销售收入下降原因：

（

１

）

２０１３

年审计报告中本公司生产型子公司对内销售收入合计约

１９

，

４２３．４０

万元（其中：北新永固钢结

构产品销售收入

６９９７．４２

万元，德宏建材销售钢材、沥青收入

８９９４．８９

万元，新瑞祥销售沥青、水泥等材料收入

３４３１．０９

万元），在审计报告中按产品分类收入列示明细时误按总额在工程收入类别抵消，而未根据收入实

质在产品销售类别抵消，导致产品类别列示金额有误，但不影响汇总后的收入成本总额，不影响净利润。

（

２

）剔除以上因素外，产品销售收入下降

４２．８３％

，主要原因是钢结构加工制作、玻璃深加工等产品受外

部建筑市场影响，需求量减少，行业竞争压力大，订单减少，承接的项目利润降低。

３

、利息收入下降原因：

（

１

）

２０１３

年审计报告中将鼎源融资租赁公司融资租赁收入

１０２０８．４５

万元归类到利息收入里，

２０１４

年审

计报告中根据业务实质又将其归类到租赁收入里。

（

２

）剔除以上因素后利息收入上升

３０６．１２％

。

（二）产品销售和利息收入业务毛利率下降的原因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产品销售和利息收入业务毛利率变动的原因是两年收入分类口径不一致及受宏观经

济及所属行业低迷等因素影响。

对比分析表

单位：万元

类别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毛利率同

比增减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实际数 报表数

调整数

实际数

内部成本

抵消

重分类

商品销售收入

１１

，

４４７．８６ １３

，

３９２．９８ ２

，

６１０．３５ １

，

０３５．０４ ９

，

７４７．６０ ９

，

２６２．７７ ８

，

１１４．０２ －２．４５％

产品销售收入

１６

，

６７１．５４ ３３

，

１７７．５３ １８

，

３７２．９７ １４

，

８０４．５６ ９

，

５３１．０７ ９

，

４２９．２５ －８．６７％

利息收入

１

，

３９７．７５ ３

，

７７７．１４ ２

，

７１３．０７ １

，

０６４．０７ ５

，

６７６．５５ ２

，

６１５．２８ ３０．０６％

１

、产品销售收入剔除内部销售收入没有抵消的因素外，毛利下降

８．６７％

的原因，主要是公司所属玻璃加

工企业受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的影响，行业竞争压力大，订单减少，所承接的项目利润降低。

２

、利息收入剔除重分类的因素外，毛利上升

３０．０６％

，主要原因是闲置成本少，资金利用效率提高。

问题三：

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新疆恒联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新疆北新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湖北北新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分别亏损

１２６９

万元、

１２３６

万元和

３６５

万元，请详细说明上述子公司亏损的原因。

回复：

（一）新疆恒联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亏损原因

１

、该公司的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为机械设备租赁收入。因机械设备老旧、完好率低，出租单价较高等原

因，市场竞争力较低；同时因建筑市场低迷而导致机械设备租赁市场萎缩，使该公司营业收入较上一年度下

降

１５％

。

２

、该公司机械设备折旧费用较高，

２０１４

年度折旧费用为

１３３５

万元，占营业成本的

７１％

。

３

、

２０１４

年度，该公司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９％

，其中人工成本增长

１５％

，主要系为稳定现有技术团

队，提高其薪酬待遇所致。

（二）新疆北新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亏损原因

１

、营业收入减少

该公司营业收入主要由工业产品销售收入、利息收入、租赁收入构成。其中：

（

１

）工业产品收入主要来源于该公司下属建材生产企业，产品包括钢结构、钢模板的加工制作安装，玻

璃深加工产品，商品混凝土、碎石的生产销售。受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及房地产开发市场投资影响，

２０１４

年度

该公司工业产品订单不足，工业产品销售收入较

２０１３

年下降

４０．８８％

。

（

２

）利息收入主要为该公司

ＢＴ

投资形成的利息收入，

２０１４

年度利息收入较

２０１３

年减少

３４００

万元，原因一

方面为

ＢＴ

项目回购本金计息基数较

２０１３

年减少

３．３６

亿元，另一方面

２０１４

年国家调整贷款基准利率。

（

３

）租赁收入主要来源于建筑用周转材料的租赁，受建筑市场整体环境影响，建筑用周转材料租赁单价

下降近

３０％

，造成租赁业务收入下降

２８．７２％

。

２

、财务费用增加

为满足所属

ＢＴ

项目及房产开发项目资金投入需求，该公司

２０１４

年新增

１

亿元负债，导致

２０１４

年较

２０１３

年

增加财务费用

７４３

万元。

３

、计提坏账准备增加

该公司

２０１４

年较

２０１３

年应收账款增加

４９３０

万元，其他应收款增加

１２３８

万元，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

财务制度新增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６６４

万元，新增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１９３

万元。

４

、营业外收入减少

该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较

２０１３

年度收到政府补助减少

６０３．５

万元， 主要原因为

２０１３

年该公司所属子公司收到

技改补助总计

７６０

万元，以上技改在

２０１３

年度已完成。

５

、其他影响因素

该公司全资子公司蕴丰建设及蕴丰房产公司

２０１４

年均为开发建设期，未取得销售许可证，计入当期的

正常建设支出及期间费用支出对当期利润表具有较大影响。

（三）湖北北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亏损原因

该公司主要业务为投资建设武汉团风港区集疏运通道罗霍洲大桥

ＢＴ

项目，按照合同约定，该项目建设

期为二年，预计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完工，政府将在工程完工后四年内分

８

期支付剩余工程款。

建设期内该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为罗霍洲大桥项目的施工供应部分原材料及收取施工栈桥租赁费，由

于该公司财务费用及管理费用高于材料销售及栈桥租赁实现的利润，造成公司在项目建设期间处于亏损。

问题四：

请说明公司重大

ＢＴ

项目的进展情况，并按项目列示公司

ＢＴ

项目明细，包括但不限于

２０１４

年确认收入情

况、累计投资金额、累计投资收益、按合同约定已到期回购款、累计收款、未收回金额及期末摊余成本等。请

评估

ＢＴ

项目是否存在重大风险，并补充披露相应风险提示。

回复：

公司重大

ＢＴ

项目进展情况表（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２０１４

年

确认收入

累计

投资金额

累计

投资收益

按合同约

定到期回

购款

累计收款

期末未收回款 备注

合计

其中已到

期未收回

款

合川草街

示范园首

期工程

ＢＴ

融资建设

４

，

１７３．５１ １１２

，

３１１．８３ ２２

，

００５．８５ ７８

，

８５２．２７ ７２

，

７６１．６０ ３２

，

６９４．１７ ６

，

０９０．６７

兰州新区

市政

２８

，

４２５．８４ ４１

，

１７８．１１ １

，

３７５．５７ １３

，

２４６．００ １３

，

２４６．００ ３４

，

５０５．９２ ０．００

武汉新港

团风港区

集疏远通

道罗霍州

大桥工程

ＢＴ

２０

，

９８０．０６ ２９

，

８６４．２６ ５５６．４２ １２

，

７１６．７３ １２

，

７１６．７３ １６

，

７２０．４２ ０．００

按计量款支

付

４０％

， 完

工 后 支 付

５５％

，

５％

作

为质保金

博乐市政

工程项目

１

，

３４２．６４ ２７

，

３５０．１６ ２

，

５７５．５７ ２７

，

３５０．１６ １５

，

１１３．１７ １９

，

７０６．４６ １２

，

２３６．９９

２０１５

年收回

４０００

万 （原

工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实

际完工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合 计

５４

，

９２２．０５

２１０

，

７０１．３６ ２６

，

５１３．４１ １３２

，

１６５．１６ １１３

，

８３７．５０ １０３

，

６２６．９７ １８

，

３２７．６６

（一）合川草街示范园首期工程

ＢＴ

融资建设工程

１

、项目概况

合川草街

ＢＴ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开工，此项目以各子项签订合同，以各子项交工后进入回购，回购期

７２

个月，

分

１０

期偿还（每期偿还比例不同），第

１２

个月开始还款。截至目前项目已交工进入回购的子项共

１５

个，暂定核

准预算金额

５３７２２．５９

万元，已审计决算

５

个子项。

２

、回购情况

合川草街示范园

ＢＴ

工程

２０１４

年确认收入

４１７３．５１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４

年底累计完成投资

１１．２３

亿元，累计投资

收益

２２

，

００５．８５

万元。按合同约定

２０１４

年末已到期回购款

７８８５２．２７

万元，累计收回回购款

７２７６１．６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末未收回到期回购款

６０９０．６７

万元。

３

、风险评估

根据该项目合同约定，重庆合川农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将锁定草街示范园整个园区

１２．６

平方公里范围

内的所有土地收益作为回购资金还款来源，首期项目

３．２４

平方公里内土地出让收益不足以偿还时，在二期、

三期内偿还；同时，国家对园区内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补助资金全额用于回购资金还款来源。此外：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４

日重庆市合川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定将草街示范

园回购资金列入合川区政府相应年度财政预算。 合川区人民政府与重庆市合川农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北

新路桥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０

签署《三方协议》，明确合川区人民政府对

ＢＴ

回购资金具有相应还款责任。

（

２

）合川区财政局“合川财预［

２０１０

］

１９

号”文件中提出“将采用

ＢＴ

方式建设的农民创业草街示范园建设

工程项目回购资金纳入相应年度财政预算安排，我局将按“

ＢＴ

合同约定的回购金额、期限拨付回购资金”。

（

３

）合川区财政局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合川财预［

２０１２

］

５６８

号”文件中明确区农创园规划范围内

１２．６

平方

公里，近期双规已覆盖的

３．２４

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土地收益和入驻企业、在建项目产生的税收和行政事业性

收费等资金实施封闭运行，主要用于农创园偿还债务。

（

４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合川区财政局出据的《关于合川区草街农创园债务情况的说明》如下：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国家审计署对重庆合川区债务进行了审计，审计报告认定的合川区债务总额中包括重庆市合川农民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草街农创园

ＢＴ

项目回购债务，至此该债务纳入合川区政府债务。重庆市合川区

２０１４

年财政预算

收入完成

９２９３９２

万元，区政府具有较强的债务履约能力。

综上，农创园目前尚有满足交易条件的

５０９

亩土地未挂牌出让（依据前期交易案列单价，土地价款约为

４．４６

亿元）， 待出让后可支付我公司已到回购期的

ＢＴ

回购款。 依据预计土地交易结果以及上述回款保障措

施，因此本公司判定合川草街示范园首期融资建设

ＢＴ

项目不存在较大履约及支付风险。

（二）兰州新区市政道路

１

、项目概况

本工程以各子项签订

ＢＴ

合同，最终完成工程量以及价款以工程竣工结算为准。采取定额计价模式，最终

造价需第三方确认。 回购方式为发包人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分

８

次在

４

年时间内按合同金额的

３０％

、

３０％

、

２０％

、

２０％

比例每年分两次的方式向承包人支付工程款。首期工程款发包人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的第一个

月内支付，以后每期间隔六个月支付，支付时间为每年每期的同一时间点。

２

、回购情况

已分段验收的项目有经十二路、纬五路。累计投资

４１１７８．１１

万元，累计投资收益

１３７５．５７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４

年累计应收回购款

１３２４６

万元，累计已收回购款

１３２４６

万元。

３

、风险评估

根据此项目进展、业主履约能力及回购款支付情况综合判断，此项目不存在重大履约风险。

（三）武汉新港团凤港区集疏远通道罗霍州大桥工程

１

、项目概况

此项目合同总造价

４６１１０．０４

万元，工期两年。该工程按合同约定按期支付

４０％

进度款，剩余工程款自完

工后

４

年内付清

５５％

，扣留

５％

的质保金。

２

、回购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末累计投资

２９８６４．２６

万元，累计投资收益

５５６．４２

万元。按照合同约定，业主应按每期计量的

４０％

付款，业主应付工程进度款

１２１６０．３１

万元，利息收入

５５６．４２

万元，实际已付工程款

１２７１６．７３

万元，目前无

逾期付款现象。

３

、风险评估

根据此项目进展、业主履约能力及回购款支付情况综合判断，此项目不存在重大履约风险。

（四）博乐市政工程项目

１

、项目概况

此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开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工程完工 （子项合同完工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回购款按进度比例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支付

３０％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分两次支付

３０％

（累计达到

６０％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分

４

次

支付

３５％

，

５％

作为质保金暂扣。

２

、回购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底累计完成投资

２７３５０．１６

万元，

２０１４

年确认收入

１３４２．６４

万元，累计投资收益

２５７５．５７

万元，到

期应收回购款

２７３５０．１６

万元，累计收回回购款

１５１１３．１７

万元，未收回到期回购款

１２２３６．９９

万元（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

收到业主拨付回购资金

４０００

万元），截至目前尚欠

８２３６．９９

万元，原因系该项目所包含子项均未完成竣工结

算审计，最终回购价款及利息计算基数与结算存在差异，业主未支付完回购本金及利息，目前正在和业主办

理最终结算。

３

、风险评估

该项目与项目业主签订了

９０４０．９４

万元的《土地抵押担保合同》并办理了抵押权证作为项目回购本金及

利息的抵押担保，结合前期合作资金支付情况，判定该项目不存在较大款项收回风险。

问题五：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１

日，公司披露以自有资金

２２５３

万元的价格收购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新疆北新国际

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的西藏天昶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天昶”）

５７．３２％

的股权，评

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西藏天昶

２０１３

年

１－８

月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８４．８

万元，但西藏天昶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分别亏损

１１２０

万元、

２７１３

万元。请就以下事项进行认真自查并说明：

（一）西藏天昶

２０１３

年实现的净利润与

２０１３

年

１－８

月净利润差异较大的原因，西藏天昶评估基准日至合

并日之间的亏损的处理方法及是否对交易对价产生影响，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是否公允；

回复：

净利润差异较大的原因系收购前后会计政策不同，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存在较大差异所致。

２０１３

年

１－８

月西藏天昶坏账准备是根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会计政策计提，收购后西藏

天昶执行北新路桥的会计政策，对该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计提坏账准备

１１５４

万元，并对其

２０１３

年度会计报表进行

追溯调整，因此造成净利润差距较大。因此本公司认为西藏天昶评估基准日至合并日之间的亏损的处理方

法对交易对价不产生影响，定价公允。

会计政策的变更影响坏账准备具体金额如下表所列示：

单位：万元

种类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坏账准备

增减变动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

３

，

５８７．７０ ２０．９８ ６

，

０３５．４３ ５４３．４ ５２２．４２

其他应收款

４

，

１９９．４５ ６

，

４０４．７８ ６３１．２９ ６３１．２９

合计

２０．９８ １

，

１７４．６９ １

，

１５３．７０

（二）请说明西藏天昶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亏损的具体原因，并说明西藏天昶

２０１５

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情况；

回复：

１

、

２０１３

年亏损原因：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报表未审财务报表显示盈利

２６

万元，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对审计后，按北新路桥集团

公司会计政策，追溯调整

２０１３

年度损益，补提应收款项减值准备

１１４７

万元，造成

２０１３

年度当年增加亏损

１１２０

万元。

２

、

２０１４

年度公司亏损主要原因：

２０１４

年度审定亏损总额

２７１３

万元，主要原因是毛利率降低、管理费用增加、营业外收入减少所致。

（

１

）毛利率降低主要原因：

ａ．

由西藏天昶公司施工的巴夏路面工程项目亏损

９５７

万元，原因是该项目前期设计存在缺陷，并且由其

他单位施工的路基断面存在重大质量问题，加之该公司在项目施工过程管理不善，造成路面工程出现质量

问题。根据交通厅项目中心要求，该公司对出现质量问题的路段进行多次返修，造成项目亏损严重。此项目

质量问题在收购该公司前并未被发现，收购完成后逐步显现并对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产生较大影响。

ｂ．２０１４

年度该公司市场开发不利，新开工项目较少，在建项目已基本交工，施工能力闲置，且西藏地区以外

毛利率较低。

（

２

）管理费用增加主要原因：

２０１４

年度管理费用比上一年度增长

７６．４２％

，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如下表所示：

管理费用主要变动项目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度

比上年同期增减

额

比上年同期增减

率

占管理费用总额的比

重

工资

７０４．５４ ３９８．２６ １３０．０３％ ３９．７１％

职工福利费

４０．８９ ３２．９４ ４１４．６３％ ２．３０％

工会经费

１７．２５ ５．５ ４６．８４％ ０．９７％

职工教育经费

１２．９４ ４．１３ ４６．８４％ ０．７３％

差旅费

１６０．７８ ６２．７８ ６４．０５％ ９．０６％

劳动保险费

１１２．０９ ４４．９９ ６７．０５％ ６．３２％

小 计

１

，

０４８．４８ ５４８．６ ７６９．４３％ ５９．０９％

折旧费

３０７．４９ ２３７．６６ ３４０．３２％ １７．３３％

合 计

２

，

４０４．４４ １

，

３３４．８５ ２３４．３％ ７６．４２％

ａ．

该公司人员工资、工资附加费和劳动保险费等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９．０９％

，主要原因是根据北新路桥战

略布局，将西藏地区市场作为重点发展方向，以期将北新路桥品牌优势、管理优势、技术优势和西藏天昶的

区域优势相结合，逐步拓展西藏市场。为此对该公司组织框架进行了调整充实，将北新路桥原路面事业部管

理人员合并到天昶公司，使西藏天昶总部管理人员由原来

２５

人，增加到

４３

人；同时增设中间管理层级，并在

广东、西藏、内蒙古、青海设立办事处以开拓当地市场，从而导致该公司职工薪酬、职工社会保险费、差旅费

等支出增加较多。

ｂ．

折旧费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７．３３％

，系新增房产计提折旧所致。

（

３

）营业外收入降低主要系处置固定资产收入较上一年度减少所致。

３

、

２０１５

年一季度公司经营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５

年一季度末，根据西藏天昶公司一季度财务报表反映，完成营业收入

３３００

万元，利润总额为

－

１６５

万元。整体经营情况发生较大的亏损，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

１

）因该公司下设西藏办事处、内蒙古办事处、青海分公司、广州分公司都属于费用性单位，所需资金支

出全由该公司拨付。

（

２

）受国家宏观经济下行及建筑市场低迷等因素的影响，该公司市场开发工作受阻，造成工程任务严重

不足，施工能力闲置，管理人员配置与现有工程任务不匹配，造成管理费用支出多，营业收入少，投入成本没

有产生经济效益。

（三）西藏天昶目前的经营状况是否与前期收购其的主要目的一致；

回复：

公司收购西藏天昶主要目的在于进一步整合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公司中与本公司相关的业务，减少与控

股股东之间存在的同业竞争，同时满足公司战略布局的需要，进一步开拓西藏市场。

从目前其经营发展情况来看，受宏观经济环境下行及建筑市场低迷因素影响，加之该公司自身资质水

平、市场开拓能力、管理水平有限等因素，造成该公司生产任务不饱和，使本公司对该公司整合并未达到预

期目标；另外该公司存在的一些遗留项目，因管理不善造成经营亏损，使该公司经营情况也未能达到本公司

预期水平。

（四）公司披露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西藏天昶在房建、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中可能会与公司控股股东形

成同业竞争，为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公司将采取将西藏天昶相关资质予以注销的方式以此避免同业竞争。请

说明西藏天昶相关资质是否已注销，如未注销，请说明原因及公司为解决同业竞争拟采取的措施。

回复：

截至目前，西藏天昶公司仍然保留有水利水电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和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

质，尚未办理上述资质的注销手续，原因如下：

１

、公司收购西藏天昶公司的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开拓西藏地区市场，经过本公司对当地建筑市场考察调

研后，综合分析认为保留该公司原有的房建和水利水电资质有利于加强其在西藏地区建筑市场的综合竞争

能力，提高其工程承揽能力。

２

、在本公司收购西藏天昶公司前，该公司通过上述两个资质中标的项目尚未施工完毕（包括该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承建新疆鄯善县宏泽居房建项目，以及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承建的青海省东部李家峡北干渠水利项目），

若注销上述资质，该公司便不具备继续履行上述项目施工合同的相应资质，从而造成合同违约，不仅无法获

得上述项目的施工收入，而且需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赔偿，对该公司利益造成损害。

鉴于上述原因， 公司目前与控股股东兵团建工集团以划分区域市场范围的方式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即

西藏天昶公司今后房建项目、水利水电项目市场开拓、业务发展范围仅限定在西藏自治区以内，而兵团建工

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则不在西藏自治区范围内承建房建和水利水电项目。未来本公司将根据该公司在建项

目的进展情况，评估同业竞争的实质影响程度，并结合该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妥善处理以上同业竞争问题。

特此公告。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二日

2015年 6 月 13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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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立案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3

月

4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

知书》（赣证调查通字（

2014

）

21

号）。因公司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

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2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吉证调查字

2014002

号）。因公司涉

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未按期披露年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9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编号：吉证调查字

2014054

号）。因公

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

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截至目前，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尚在进行过程中，目前尚无新的进展。如公司因上述立案调查事项被中国

证监会最终认定存在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

并暂停上市。如公司最终未

被中国证监会认定存在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公司股票将不会因此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

并暂停上市。公

司将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特此公告。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002330� � � �证券简称：得利斯 公告编号：2015-026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拟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得利斯

"

）于

2015

年

6

月

11

日收到控股股东诸城同路

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同路人投资

"

）及第二大股东庞海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庞海控股

"

）的通知，

同路人投资及庞海控股拟于未来六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或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现将有关情况提示如下：

一、持股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同路人投资目前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9,458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8.761%

；有

限售股份

6,486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92%

。合计总股数为

25,944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1.681%

。郑和平

先生持有诸城同路人投资有限公司

90.28%

的股权。

庞海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0,528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972%

。郑和平先生持

有庞海控股有限公司全部股权。

同路人投资和庞海控股合计持有公司

72.65%

的股权，均受同一实际控制人郑和平先生所控制，构成一

致行动人关系。

二、减持计划

1

、减持股东：同路人投资、庞海控股。

2

、减持目的：拟成立产业并购基金

,

围绕

"

大健康、大农业、大食品

"

领域进行产业并购，促进公司战略布

局的实施和长远发展；大股东持股比例集中，拟通过转让股权引进优秀战略投资者，优化公司股权结构，增

强市场活跃度；部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3

、减持期间：自

2015

年

6

月

15

日起的未来

6

个月内。

4

、拟减持比例：预计两股东在上述期间内，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比例将达到或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

5.00%

， 但两者合计减持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8.16%

（两股东减持数量不超过其各自持有上市公

司股份数量的

25%

），即两者合计不超过

9,118

万股。

若计划减持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则应做相应处理。

5

、减持方式：以大宗交易方式或协议转让方式转让。

三、其他事项

1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曾作出股份锁定承诺如下：

（

1

）公司第一大股东诸城同路人投资有限公司、庞海控股有限公司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上述承

诺已于

2013

年

1

月

6

日到期，实际已履行完毕。本次拟减持行为未违反上述承诺。

（

2

）公司实际控制人郑和平先生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其所持诸城同路人投资有限公司和庞海控股有限公司的股权，也不由该两公司回购其所持股权；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间接持有的股份。上述承诺已于

2013

年

1

月

6

日到期，实际已履行完毕。本次拟减持行为未违反上述承诺。

（

3)

公司实际控制人郑和平先生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其所持诸城同路人投资有限公司和庞海

控股有限公司的股权分别不超过其所持该两公司股权的

25%

，每年转让其间接持有的股份不超过其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诸城同路人投资有限公司和庞海控股有限公司

的股权及其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本次拟减持行为未违反上述承诺。

2

、实施本减持计划后，郑和平先生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其也不存在任何担保；

且最近一年内，郑和平先生未受到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处分，公司股票也未被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等情形。

4

、本次拟减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

5

、公司将督促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规定进行股份减持并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四、备查文件

同路人投资及庞海控股关于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12日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商双翼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提前结束募集的公告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5

】

1046

号文核准，华商双翼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

金

"

，基金代码：

001448

）于

2015

年

6

月

12

日开始募集，原定认购截止日为

2015

年

6

月

26

日。在募集期间，广大

投资者踊跃认购。根据统计，目前本基金募集的基金份额总额和认购户数均已达到基金合同生效的备案条

件。

为了更好的保护持有人利益，适度控制基金规模，保障基金平稳运作，根据《华商双翼平衡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商双翼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和《华商双翼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等文件的相关约定，本基金管理人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提前结束本基金的

募集，募集截止日提前至

2015

年

6

月

12

日，即本基金

2015

年

6

月

12

日当日的有效认购申请将全部予以确认，并

自

2015

年

6

月

13

日（含当日）起不再接受认购申请。各销售代理机构当日业务办理的具体安排以其规定为准。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hsfund.com

）查询相关信息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700-8880

（免长

途费）、

010-58573300

）咨询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6月13日

华泰柏瑞量化绝对收益策略定期

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华泰柏瑞量化绝对收益策略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简称

"

华泰柏瑞量化绝对收益

"

）已于

2015

年

6

月

4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公告，于

2015

年

6

月

8

日至

2015

年

6

月

25

日期间发行。根据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银行

"

）签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销售代理主协议》及《华泰柏瑞量化绝对收益策略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中国

银行将自

2015

年

6

月

15

日起办理华泰柏瑞量化绝对收益基金认购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566

公司网址：

www.boc.cn

2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888-0001

、（

021

）

38784638

公司网址：

www.huatai-pb.com

特此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6月13日


